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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 

1. 为保证教学活动有序运行，原则上开学前 2 周、节假日前后不得调停课。 

2. 教师因临时突发特殊情况需要调（停）课，经教学院长批准同意、教务处备案后方

可调（停）课，并通知学生。 

3. 教师因突发性事件不能按时上课，无法事先办理手续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所在学院（部）

报告，由学院向教务处报告备案，并通知到学生。同时，教师应尽快补办调（停）课手续或

者教学秘书帮任课老师系统申请。 

4. 教师办理停课手续后，原则上在第 17 周前（含第 17 周）完成补课，确保按时足课

时完成既定教学任务。不得延后补课，严禁不按规定补课或集中补课。 

5. 因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安排的重大活动需要调（停）课的，按照学校的通知执行，

不需要另行办理手续。 

 

教师申请 
教师至少一个工作日前（特殊情况除外）登陆教

务系统填写申请单，说明原因和补课安排。 

教学秘书审核 
教学秘书对教师调（停）课信息的完整性、补课

时间安排的合理性审核。 

教学秘书审核 
教学秘书对教师调（停）课信息的完整性、补课

时间安排的合理性审核。 

教学院长审批 
教学院长对调停课事由、次数等审核。 

教务处备案 
教务处备案后学院、教师执行。 


